附件2

关于《关于加强柳州市就业见习基地管理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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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关于加强柳州市就业见习基地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起草工作简要说明如下：
一、出台《通知》的必要性
（一）就业见习是促进青年群体就业的重要内容。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桂就领办发〔2022〕3号）的通知要求，各地要着力加强青年就业帮扶，拓宽基层就业空间,扩大就业见习规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充分就业增强市场活力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办发〔2023〕10号）也提出要“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就业创业指导、岗位推介、职业培训、就业见习等服务水平”。目前，全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了就业实践的平台，进一步修订完善就业见习制度，有助于规范全区就业见习活动开展，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二）就业见习现有政策需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市执行的就业见习政策为2020年制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见习管理办法》以及2022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柳州市就业见习管理工作的通知》（柳人社规〔2022〕3号）。2022年出台的柳州市的管理办法，就业见习基地提供的岗位数不得超过本单位实际聘用人数（以上年度最后一个月单位缴纳社保人数统计）的30%，在日常的管理中，逐步反映出社区（行政村）无法设立见习岗位的情况，没有完全实现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工作要求。
二、制定的主要依据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桂就领办发〔2022〕3号）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充分就业增强市场活力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办发〔2023〕10 号）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见习管理办法》（桂人社规〔2020〕5号）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就业见习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函〔2021〕249号）
三、起草过程
本《通知》起草前，我们通过赴见习基地实地调研、线上咨询答疑等渠道初步筹集各县对就业见习政策的修改意见建议，向相关部门和就业见习基地征求修改意见,横向比较各地就业见习基地认定标准、补贴标准、管理机制等，形成初稿。
四、主要修订内容
与现行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相比，本《通知》主要改动内容如下：
（一）分级办理就业见习基地的认定。一是拟新设立就业见习基地的单位，可以向所在地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设立，市级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地处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的单位，仍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设立。二是原已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管理，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验后按前文归口管理。三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认定见习基地时，要多渠道对申请单位的资质进行审核。
（二）丰富优质就业见习岗位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会商本级商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共青团、工商联、教育部门、民政部门，鼓励优质的企业、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申请设立为见习单位。
（三）岗位控制及使用报备制度。一是将所有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不得超过本单位实际聘用人数的30%调整为只对企业和经营性单位有要求。二是各级人务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自行调控本级岗位总量。三是见习岗位先报备后使用。
（四）提高见习质量。将就业见习基地对见习期满未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在其毕业后30天以内吸纳其为本单位职工的可以视同为留用，调整为见习期满1个月内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视同留用。明确合同作为留用的依据，并确保毕业生见习期与劳动合同的有利对接。鼓励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留用见习人员
（五）全面从严管理，加强监管。一是对社区（行政村）的留用率不作要求，二是对存在骗取、套取见习补贴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见习基地，其申报单位和负责人不得再申请享受其他就业补助资金支出的各项就业创业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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